

中原大學碩士學位考試試卷（有延後）
學年期：  學年度第   學期
學位類別：碩士學位
論文題目：
系    級：          碩士班  年級                   評分__________________
姓    名： 
學    號：
考試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午    時
考試地點：
	考試委員簽名或蓋章
	考試結果
	學位論文與專業領域

	
	□ 通過
□ 修正後通過
□ 不通過
	□ 符合
□ 修正後符合
□ 不符合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說明：學位考試成績，以七十分為及格，一百分為滿分，評定以一次為限，並以出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，但碩士學位考試有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，博士學位考試有三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評定不及格者，以不及格論，不予平均。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而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，得於次學期起申請重考，但重考以一次為限。
	審查論文延後公開

	申請項目
	延後公開原因
	延後公開日期

	□ 論文全文延後公開
□ 書目資料延後公開
	□ 涉及機密
□ 專利事項
□ 依法不得提供
	□ 延後公開日期（自申請日期起至多5年) 
民國______年____月____日
□ 不公開(僅限屬國家機密者)

	審查結果
	□ 通過  □ 不通過  □ 修正後通過，修正為              


說明：學位論文以公開為原則，但涉及機密、專利事項或依法不得提供而需延後公開者，應於申請學位考試時檢附證明文件提出，學位考試時由考試委員審查。每次延後公開至多為5 年，且須逐次申請，第2 次起之申請送請原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查，因故無法審查者，應補送所屬學術領域學者專家審查。
學位論文延後公開審查要件如下：
一、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事項：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。
二、專利事項：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說明。
學位考試審查委員意見

